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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建立统一规范的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分级管

理制度(发挥价格事务所系统的整体优势(提高工作质量和效

率(保障各类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顺利进行(依据最高人民法

院)最高人民检察院)公安部)国家计委颁发的*扣押)追缴)没
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+中价格鉴定实行,统一领导)分级管理-
的规定(制定本*办法+.

第二条 本*办法+适用于价格系统价格事务所受理的刑

事)民事)经济)行政案件中各种涉案标的价格鉴定委托.
第三条 按照国家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工作的管理规定(

价格事务所系统对接受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实行分级管理.
第四条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直属价格事务所受理最高

人民法院)最高人民检察院)公安部及中央)国务院和军队系

统以及其他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委托的涉案物品价格鉴定/受

理跨地区!省)自治区)直辖市’)跨部门的各种涉案物品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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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鉴定!受理涉外当事人"包括法人#的案件中物品价格鉴定

委托!受理疑难$重大案件涉及的物品价格鉴定%
第五条 各 省$自 治 区$直 辖 市 价 格 事 务 所 直 接 受 理 省

"自治区$直辖市#高级人民法院$人民检察院$公安机关及政

府其他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委托的涉案物品价格鉴定!受理本

省"自治区$直辖市#内跨地市级行政区域的涉案物品价格鉴

定%
第六条 各地"市$盟$自治州#价格事务所受理本地"市$

盟$自治州#中级人民法院$人民检察院$公安机关及政府其他

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委托的涉案物品价格鉴定!受理本地"市$
盟$自治州#内跨县级行政区域的涉案物品价格鉴定%

第七条 各县"市$旗#价格事务所直接受理本县"市$旗#
人民法院$人民检察院$公安机关及政府其他有关行政执法部

门委托的涉案物品价格鉴定%

第二章 委托受理移送

第八条 各地价格事 务 所 接 到 涉 案 物 品 价 格 鉴 定 委 托

后&按下列情况区别办理’
"一#刑事案件中涉及物品价格鉴定&一般应直接办理!其

中案情重大$或者有疑难$或者价格鉴定标的数额巨大的&可

移送上一级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事务所办理!
"二#其他案件的物品价格鉴定&涉 及 的 当 事 人"包 括 法

人$自然人&下同#双方均属于本行政 区 域 管 辖 的&应 直 接 办

理!涉及的当事人有一方不属于本行政区域管辖的&应移送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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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事务所!或者直接移送按分管

权限受理价格鉴定的价格事务所"案件中涉及的当事人双方

虽然均属于本行政区域管辖的!但案情重大有疑难的!可移送

上一级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事务所!或者直接移送按分

管权限受理鉴定的价格事务所#
第九条 接到移送委托的价格事务所!比照第八条的规

定区别办理#在确定属于直接办理物品价格鉴定后!可以选择

下列方法办理$
%一&委托移送的价格事务所办理"
%二&联合移送的价格事务所办理"
%三&联合案件双方当事人所在地的价格事务所办理"
%四&直接办理#
第十条 价格事务所移送委托时!要告知有关委托单位#

第三章 价格鉴定评估收费管理

第十一条 价格事务 所 要 严 格 执 行 国 家 的 收 费 管 理 规

定!不得对委托单位重复收费#
第十二条 在国家没有统一收费标准之前!按照直接办

理价格鉴定的价格事务所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

的规定执行#
第十三条 联合办理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!费用由联合

办理鉴定的有关单位协商!具体办法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

价格鉴定机构与各地价格事务所商定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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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违反本!办法"的价格事务所按照!价格法"的
有关规定论处#

第十五条 本!办法"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价格鉴定机

构负责解释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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